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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年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

绩效评价方案

为强化我县项目管理，通过绩效评价客观真实反映财政项目

绩效目标实施情况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持续提升冷凉蔬菜

产业发展水平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制定科学可行的绩效评价指标，规范评价程序，遵循实施单

位自验与县级抽验的流程，统一标准、阳光操作、逐级把关，确

保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资金项目绩效评价验收顺利开展。

二、绩效评价原则

按照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、客观公正、严格公平的原则，严

格规范绩效评价程序、内容与标准，主动接受监督，确保绩效评

价工作公平公正。针对绩效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持续推进项

目管理工作。

三、绩效评价对象

中宁县农业农村局

四、绩效评价内容

（一）项目管理情况。按照项目实施前制定方案、实施中监

督检查、完成后总结验收的管理要求，对项目管理进行全面绩效

评价。重点涵盖项目实施方案编制、招投标管理、资金使用监管、

宣传培训组织、档案规范整理以及项目总结验收等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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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任务清单落实及完成情况。依据自治区农业农村

厅关于印发《2025年自治区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实施方案》

的通知（宁农<种>发〔2025〕14号）明确的任务清单，及时推

进防灾减灾工作，落实项目任务，完成实施方案、总结报告和绩

效报告的编制，并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备案。

（三）项目效果评价情况。项目实施后，中宁县农业农村局

需系统评估救灾成效，全面总结项目效果，强化绩效管理，及时

将项目总结报告和绩效自评报告报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

备案。

五、评分标准

采用百分制绩效评价，其中，项目管理情况占 30分，项目

任务清单落实及完成情况占 70分，详细评分标准见附表 1。

六、绩效评价方式

实施单位自验：验收前，实施单位须依据区级验收办法组织

自验，形成自验报告，并同步向农业农村局提交实施方案、项目

总结材料及自验报告。

县级验收：农业农村局收到材料后，组织技术、财务专家成

立验收小组，制定验收方案，对项目执行情况开展验收并形成验

收意见，随同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报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

理处与规划财务处。

验收步骤：一是验收组听取项目单位自验结果汇报；二是查

阅档案资料并质询；三是开展综合评估认定与结果汇总；四是形

成验收意见，向区级提交验收报告。

七、绩效评价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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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县农业农村局将对验收结果进行公示。对于项目执行不

力或存在资金违规支出的单位，视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。

二是项目严重偏离要求、发生重大技术事故或严重违反财经

纪律的，将依法依规严肃问责项目负责人。

附表：1.2025年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体系

评分表

2.2025年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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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2025 年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体系评分表
项目名称 2025 年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

农业农村厅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

项目市、县（区）主管部门 中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中宁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

项目总资金： 年度下达资金 230 万元

年度项目总目标 通过使用防灾救灾资金，落实防灾救灾措施及灾后生产技术，促进农作物恢复生长发育，减少灾害损失。

项目县（区）年度目标
为降低 2025 年以来大风、干旱、冰雹、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对冷凉蔬菜产业的不利影响，此次自治区财政拨付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
目资金共计 230 万元，用于为全县受灾冷凉蔬菜作物补助平衡水溶肥，最大限度降低冷凉蔬菜种植主体损失，促进全县冷凉蔬菜产
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评价内容 目标值 分值 评分办法
自评
得分

项目管理
（20 分）

项目实施
管理

（20 分）

组织机构
按照要求，及时组织实施，做好技术
指导。

是 5 分
及时组织实施，做好技术指导得 5 分，没
有不得分。

实施方案
制定了符合当地的实施方案和绩效评
价方案，并及时报送农业农村厅备案。

是 5 分
实施方案目标明确、任务清单、进度安排、
绩效目标、考核办法完整，且及时报送得 5
分，不完整扣 3 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
档案管理
项目档案完整、项目资金使用分类记
账管理，明确档案管理人员。

是 5 分
档案完整、清晰得 5 分，档案不完整或资
金分类不规范的，酌情扣分；未建立项目
管理档案或资金分类账目的不得分。

总结验收
总结数据充实且完整，及时组织自验
并上报总结。

是 5 分
及时组织总结验收并上报总结得 5 分，未
组织自验扣 1 分，少一项总结扣 1 分，扣
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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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绩效
（70 分）

产出指标
（45 分）

数量指标 农作物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
≥1.5 万

亩
20 分

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达到预定面
积得 20 分，每少 5 个百分点扣 1 分，扣完
为止

质量指标
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相关支出
的比例

100% 10 分
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相关支出的比
例达到 100%得 10 分，未达到酌情扣分。

时效指标
2026年 6月30日前救灾资金预算执行
率

≥50% 15 分
2026年6月30日前救灾资金预算执行率达
到 50%以上得 15 分，未达到 50%按比例扣
分，每降低 10%扣 3 分，扣完为止。

效益指标
（20 分）

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
不超过市
场价格

10 分 不超过市场价格得 10 分，反之酌情扣分。

社会效益
指标

灾区农业生产能力恢复 基本恢复 5 分
农业生产能力基本恢复得 5 分，反之酌情
扣分。

经济效益
指标

减少受灾地区农作物因灾损失 减少损失 5 分
农作物因受灾损失基本减轻得 5 分，反之
酌情扣分。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 保持稳定 10 分
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持稳定得 5 分，反之酌
情扣分。

满意度指
标（10 分）
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项目区农户调查满意度 ≥85% 10 分
完成得 10 分，每少 1 个百分点扣 1 分，扣
完为止。

合计 10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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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2025 年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专项名称 2025年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

省级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厅 专项实施期 2025年-2026年

项目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 中宁县财政局
项目市、县（区）主管部

门
中宁县农业农村局

资金

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金额： 230万元

其中：中央补助

自治区补助 230万元

市县资金

年度

目标

为降低 2025年以来大风、干旱、冰雹、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对冷凉蔬菜产业的不利影响，此次自治区财政拨

付中宁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资金共计 230万元，用于全县受灾冷凉蔬菜作物补助平衡水溶肥，最大限度降

低冷凉蔬菜种植主体损失，促进全县冷凉蔬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农作物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 1.5万亩

质量指标 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相关支出比例 100%

时效指标 2026年 6月 30日前救灾资金预算执行率 ≥50%

效益指标

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

经济效益指标 减少受灾地区农作物因灾损失 减少损失

社会效益指标 灾区农业生产能力恢复 基本恢复

可持续影响指标 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 保持稳定

满意度指

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灾农民或防灾服务组织满意度 ≥85%


